
航空无线电管理是保障飞行安全的 “隐形守护者 ”，其核心可概括为：法律授权、双重管理、五大支柱。
一、独特角色：行业自主管理
国家通过《无线电管理条例》将航空专用频率的管理权直接授予民航局，而非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直接管理
。民航局可自行核发民用航空器电台执照，形成 “国家统一规划、行业专业管理 ”的格局。
二、管理体系：民航内部三级负责
民航局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，各地区管理局无委会分级审批台站、指配频率，各机场、航司、空管部门
一线执行。  三、五大关键规定  频率保护：航空专用频率受法律严格保护，任何干扰须立即排除。  台站 “三证 ”
：所有地面及机载电台须持有民航局核发的电台执照，新设台站需审批。
设备双认证：机载无线电设备须同时通过国家 SRRC型号核准和民航适航审定。
机场电磁保护区：机场周边划定保护区，严禁擅自设台、建设高大建筑或改变地形。
无人机新规：工信部专门出台办法，为无人机划定专用通信频段，明确不同场景下的频率许可和执照要求。
该体系通过权责清晰、流程严密的闭环管理，确保了地空通信、导航等核心电波秩序，是航空安全不可或缺的
法律技术屏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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